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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泉政教督〔2018〕13 号 

 

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 
惠安县“两项督导”核查情况的意见 

 

惠安县人民政府： 

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《转发省教育厅<关于全面

开展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意见>的通知》（闽政办

〔2006〕15 号）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《关于印

发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和标准（修订）的通知》

（闽政教督办〔2017〕1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泉州市人民政府

同意，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组织教育督导核查组于 2018

年 11 月 5 日-8 日对你县 3年来的教育工作开展“两项督导”市

级核查。现将核查意见反馈如下： 

一、主要做法及成效 

（一）不断提升教育治理能力，落实教育优先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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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坚持科学谋划。惠安县确立了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

平而有质量的教育”的办学发展目标，大力实施“科教兴县”教

育发展战略，高起点、高标准谋划全县教育发展。3年来，县委、

县政府先后 46 次研究教育工作，有 16 个教育项目列入全县重点

建设和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积极实施教育补短板项目工程，注重以

项目实施推动教育问题的解决。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，重视

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，成立惠安县教育系统党委，积极开展特

色党建品牌创建活动，3年来，共调整选拔校级领导达 285 人，

激发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的活力。 

2.强化合力推进。建立县四套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学校工作制

度，县主要领导亲自抓教育，3年来，县领导到学校现场办公调

研达到 16 次，县人大、政协代表委员提出的教育建议和提案的

办理满意率达到 100%。建立目标任务落实通报和问责机制，将

年度教育发展目标任务分解到各部门、镇，并作为对镇级政府绩

效考评和奖惩的重要内容。县教育局、政府教育督导室等职能部

门以及 12 个镇积极履行教育职责，助推教育事业发展。社会各

界积极为教育发展、学校建设和奖教助学建言献策，踊跃捐资，

尊师重教氛围较为浓厚。 

3.注重环境育人。投入 613 万元用于加强校园安全“三防”

建设，全面建设了校园一键式报警系统，追加预算投入 355 万元

提高保安人员工资待遇。公安、学校、家长等协力做好学生上下

学高峰期“护学岗”安全维护工作，定期开展学校周边环境安全

综合治理整治行动，学校“平安校园”等级提升创建达标率达

100％。全面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和先进校评估，先后有 41 所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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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确认为省、市、县三级的校园文化建设先进校或合格校，校园

育人环境文化水平逐年提升。 

（二）持续强化教育发展保障，促进资源配置均衡 

1.努力加大教育经费投入。3 年来，县级财政教育投入达到

法定“三个增长”，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分别达到

28.53%、25.85%和 24.57%，均高于省均水平。持续提高各类教

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，对小规模学校给予倾斜拨付。加大对贫困

学生的资助，全面落实“四免一补”等一系列教育惠民生政策。

县、镇两级 18 个教育基金会基金达到 1.5 亿元。 

2.着力实施扩容增量工程。制定《惠安县 2017-2030 年教育

专项发展规划》，不断扩充教育发展容量。3 年来，新增教育用

地 98.82 亩，投入 14 亿多元实施 54 个学校新改扩建工程，已新

增 6865 个学位，部分学校大班额问题得到初步遏制；义务教育

“全面改薄”工作有序推进，在全市率先建立每生 100 元/年的

教学仪器设备更新补充专项经费划拨制度，投入近 2000 万元启

动智慧校园和教育城域网建设，教育现代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升。 

3.大力提升师资素质水平。盘活事业单位编制存量，3年来，

先后招聘补充新教师 1125 人，有效缓解师资不足问题；开展形

式多样的教师专业成长和校长异地高端培训等活动；现有县级以

上骨干教师 1620 人，县级“名师工作室”11 个、省、县级名校

长工作室 3 个，各类骨干教师有 1626 人，占专任教师的 25%；

全面落实教师乡镇工作补贴和乡村教师补助，并在评优评先、职

称评聘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；持续开展教师节表彰活动，树立良

好师德典型，激励全体教师积极投身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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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统筹县域各类教育资源，不断优化发展结构 

1.提高学前教育普惠水平。新增 6 所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

和 54 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，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比例达

78.95%。 

2.深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推进义务教育发展“基本均衡”

整改提升，城乡 44 所中小学建立结对帮扶协作关系，义务教育

阶段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95.4%在公办学校就读，在全市先行设立

县特殊教育指导中心，特殊教育体系健全。 

3.促进高中教育特色发展。公办高中达标率达 100%，惠安

一中通过省一级达标高中复查，崇武中学被确认为泉州市普通高

中特色校，开成职校、惠安职校分别被确认为“福建省示范性现

代职业院校”和“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特色校建设工程”培育项

目校。 

4.积极推进终身教育工作。成立县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，

明确各成员单位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职责，不断提升村居社区教育

网点覆盖率和活动参与率。 

（四）注重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

1.办学水平逐年提高。现有 2 所省级以上示范幼儿园、16

所省义务教育教改示范性建设学校、20 所义务教育管理标准

化学校、4 所省一级达标高中、8 所国家和省级青少年校园足

球特色校等，各级各类优质学校示范辐射作用较好发挥。 

2.教学质量持续提高。2017 年，省级教育质量监测小学学

生学业水平超过省平均水平；2018 年，中考合格率和优秀率高 

于全市平均水平，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率达到97.99%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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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一上线率逐年提高并超过省平均水平。 

3.学生素质不断提高。持续开展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，3

年来，小学生参加市技能素质比赛有 9人次获奖；初中学生 16

次在国家、市级学科应用竞赛中获奖；高中学生参加省、市学科

及技能素质应用比赛中，有 34 人次获奖；2所职业中专学校学

生参加国家、省、市职业技能素质比赛，有 144 人次获奖。 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经费投入方面：中小学教师工资收入平均水平低于公

务员工资收入平均水平，未严格按规定使用教育费附加，终身教

育经费投入不足。 

（二）教育设施方面：“城镇挤”“乡村弱”的现象依然存在。

小学超 2000 人“大校额”有 6 所、“大班额”77 班，少于 100

人农村学校有 12 所。  

（三）教师队伍方面：小学教师缺编 629 名，初、高中部分

学科教师不足，进修学校教研人员配备不够，骨干教师交流率偏

低。 

（四）教育管理方面：部分学校的规范化、精细化管理和安

全工作仍存在薄弱环节，教学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。 

三、整改意见 

（一）持续加大教育投入，加强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 

要树立“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”的理念，主动增加教育经

费预算，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

度的水平。严格依照法定政策要求，逐步提高教师实际收入水平，

逐年提高编外合同教师工资福利待遇，提高教师继续教育经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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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比例。加强教育费附加的管理支出和使用，及时追补落实未

按规定拨付的教育费附加和终身教育经费。要进一步规范教育经

费收支管理，逐步健全教育经费使用绩效评价机制 

（二）加强学校扩容建设，着力消除大班额办学问题 

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，科学规划完善中小学、

幼儿园布局，预先留足教育发展用地，加快“全面改薄”和新改

扩建项目建设进度；加大农村薄弱学校扶持力度，实施居住小区

学校配套建设“交钥匙”工程，严格控制“大校额”学校办学规

模，综合推进教育资源扩充和优质学校合理分布，在 2020 年前

基本消除大班额办学问题，提高生均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水平。 

（三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

    加快推进中小学教师“县管校聘”管理体制改革，进一步盘

活事业编制存量并向教育倾斜，逐年招聘补充紧缺学科教师。加

大优秀师资人才引进力度，不断提高编外教师招聘质量。持续加

强师德师风建设，加快提升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等专业能

力，促进教师队伍综合素质不断提高。深化校长和教师队伍培训，

加强区域间、校际间师资交流，提高骨干教师交流比例。 

（四）持续加强规范管理，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 

建立学校周边环境治理长效机制，不断优化学校育人环境。

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坚决取缔不符合安全

标准的无证民办幼儿园；落实国家关于“学生在校每天锻炼 1小

时”要求，加强体育、美育的学科渗透和实践活动，促进学生素

质的全面发展；加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，不断规范学校办学

行为；加强对学科教学的研究和课题申报，创新教学方式，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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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。 

四、实地核查结果 

对照福建省“两项督导”评估办法和标准，本次市级核查评

定惠安县“两项督导”为“优秀”等级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8 日   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，省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。 

      市委办公室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人大教科文卫委，市政协教科 

文卫体委，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。 

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8 日印发 


